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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近日，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中国

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甲方”）签订了工程项目空气处理机组设

备订货合同，合同金额为 800 万元人民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合同的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甲乙双方单位合同章

或公章后，本合同生效。  

2、合同的交货期限为：合同约定自 2017 年 9 月起至 2018 年 5 月分期分批

供货。 

3、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该合同履行存在不可抗力造成影响的风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醒投资

者注意风险。  

 

二、合同交易对方介绍  

交易对方（甲方）：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类 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B3号  

法定代表人：杨朝东  

注册资本：22422.212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100000000001113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税务登记证号码：110108100001115  

成立时间：1983 年 6月 4 日  

营业范围：承包境外及境内工程；进出口业务；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

含海员）；电子计算机软硬件、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办公自动化设备、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的开发、生产、销售；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建筑机械、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的销售；设备租赁；工

程技术咨询等。  

历史沿革：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企业，为中国核工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总部设在北京。拥有国家商务部颁

发的国际工程 A类资质和 A类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以及国家建设部颁发的建

筑业企业四个一级总承包资质和三个二级专业承包资质。  

经营情况：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51.33 亿元，净资产 6.42 亿元；2014 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0.97 亿元，净利润 

1.67亿元。 

履约能力分析：甲方经营状况良好，完全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交易，

公司不存在履约风险。 

甲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总价：公司与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就工程项目空气处理机组

设备签订了《设备订货合同》。合同金额总计人民币 800万元。  

2、结算方式：按双方实际签订的交易合同规定执行。  

3、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

甲乙双方单位合同章或公章后，本合同生效。 

 

四、该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合同金额总计为 800万元（含税），按扣税后金额 683.76万元测算，

占公司 2014 年度营业收入的 2.21%，根据项目进度，预计将对公司 2017-2018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作用。  



2、以上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

履行合同对上述合同当事人产生依赖性。  

 

五、备查文件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组合式空气处理机组设备订货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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